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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項目

10:00~10:30 會議簽到

10:30~10:40
10分鐘

主席致詞
來賓介紹

10:40~11:00
20分鐘

簡報說明

11:00~12:00
60分鐘

意見交流

12:00~ 賦歸

議程



◼主旨

◼依據

◼公告事項

民國114年11月26日府授都計字第1140337471號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廍子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自114年12月2日起辦理通盤檢討前公告徵求意見30天。

一、都市計畫法第26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6條。

一. 公告內容：比例尺三千分之一「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廍子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公告範圍示意圖。

二. 公告期間：自114年12月2日起30天。

三. 座談會時間及地點：114年12月9日上午10時整於本市北屯區公所3樓301會議室（臺中市北屯區崇德

路三段10號）舉辦座談會。

四. 公告地點（公告欄）：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範圍圖置於本府都市發展局

城鄉計畫科提供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及本市北屯區公所公告欄。

五.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案如有意見，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

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資料一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通盤檢討之參考。

公告內容



簡報大綱 緒論1

現況分析2

規劃構想與課題3

意見表達4



一、計畫緣起

二、通盤檢討範圍

三、現行計畫概要

四、上位及相關計畫

緒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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廍子地區前次通盤檢討於民國93年完成，迄今已超過20年
期間發生關鍵的都市體質調整

93年第一次通盤檢討 99年縣市合併 101年區徵完工
102年74通車

113年發展成熟

⚫ 民國99年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

⚫ 民國101年區徵工程完工

⚫ 民國102年74快速道路通車

⚫ 民國107年將「原大坑廍子地區」劃入臺中主計範圍

⚫ 民國111年屯區捷運可行性提送交通部審查

⚫ 民國113年本計畫區人口數約24,665人，近10年人口成長約5倍

⚫ 都市計畫縫合（大坑廍子＋台中廍子＋未擬細計區）

《都市計畫法》第26條：都市計畫應每3年至5年進行一次通盤檢討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5條：公共設施用地之檢討時，

應由辦理檢討機關分別協調各使用機關或管理機關

37年尚未擬定都市計畫時

特辦理本次細部計畫範圍整併暨通盤檢討之機關協調會
以利相關機關之協調與共識形成

1 辦理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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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盤檢討範圍及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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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坑風景區）都市計畫（臺灣省實施
區段徵收五年計畫-廍子地區）細部計畫

• 計畫面積 165.77 ha

臺中市都市計畫（臺灣省實施區段徵收五年計
畫範圍-廍子地區）細部計畫

• 計畫面積 34.43 ha

夾雜未擬定細計地區

• 臺中市主計（醫9）

• 臺中市主計（醫10/計畫道路）

• 臺中市主計（機204）

• 臺中市主計（原大坑風景區）

• 臺中市主計（原大坑住宅區）

2.52 ha

2.49 ha

0.49 ha

7.97 ha

2.36 ha

合計約 216.03 公頃

1

2

3

4

5

6

7

大坑廍子
細計區

臺中廍子
細計區

廍
子
路

2 通盤檢討範圍及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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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盤檢討範圍及案名

變更臺中市（大坑風景地區）
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
主要計畫

擬定大坑廍子細部計畫 擬定臺中廍子細部計畫

83年
配合辦理大里溪治理計畫，
主要計畫辦理迅行變更

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臺灣省實施區段
徵收五年計畫範圍-廍子地區)細部計畫

84年 擬定臺中市(大坑風景區)都市計畫(臺灣
省實施區段徵收五年計畫範圍-廍子地
區)細部計畫

93年

＜重要記事＞ ＜都市計畫歷程＞

依循主要計畫指導，
分別擬定2處細部計畫
指定開發方式為區段徵收

大坑廍子細部計畫
（通盤檢討）

臺中廍子細部計畫
（通盤檢討）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臺灣省實施區段
徵收五年計畫範圍-廍子地區)細部計畫
(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變更臺中市(大坑風景區)都市計畫(臺灣
省實施區段徵收五年計畫範圍-廍子地區)

細部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配合都市計畫書圖重製，
辦理細部計畫通盤檢討

107年 「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
廍子地區（大坑廍子）納入
臺中市主要計畫範圍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廍子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114年
啟動廍子地區細部計畫通檢
配合主要計畫指導整併細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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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行計畫概要
◼ 細部計畫概要

項 目 面積（公頃） 佔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3.01 1.40 
第一種住宅區 15.97 7.39 
第二種住宅區 17.22 7.97 
第三種住宅區 42.17 19.52 
宗教專用區 0.34 0.16 
風景區 5.93 2.74 
小計 84.63 39.1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27 0.59 
醫療衛生機構用地 4.88 2.26 
文中小用地 3.20 1.48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1.99 0.92 

公園、兒童遊樂場、綠地、
廣場、體育場等用地

19.11 8.85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4.91 2.27 
市場用地 0.40 0.18 
變電所用地 0.54 0.25 
污水處理場用地 0.70 0.32 
道路用地 53.69 24.85 
排水道用地 40.68 18.83 
小計 131.39 60.82 

總計 216.03 100.00

• 計畫年期

• 計畫人口

• 土地使用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廍子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現行計畫示意圖

民國95年

30,76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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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位及相關計畫

臺中市國土計畫 

110年
臺中市政府

•住宅發展：都市更新、加速危老重建
•交通運輸：完善整體軌道路網

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107年
臺中市政府

•低碳保水示範區
•因應大眾捷運系統建設，鼓勵捷運場站採聯
合開發方式整合交通運輸與複合生活機能。

通

◼ 上位計畫

全市性公設專案通盤檢討(部都委會審議中)

公共設施 •機204納入整體開發地區辦理

公

◼ 相關計畫

屯區捷運環狀線、捷運綠線延伸

交通規劃
•可行性評估辦理中

中科特定區一通 (市都委會審議中)

中科特定區擴建二期 (113年發布實施)
周邊計畫區

•預計引進4,500就業人口

全市性土管專案通盤檢討(市都委審議中)

全市性土管

•臺中市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配合通案性原則）專案通盤檢討案

土

市場BOT

臺中市國際網球中心

廍子安居社會住宅

廍子國中
(第一期)

臺中市老人
復健綜合醫院



一、自然環境

二、社會經濟

三、實質發展現況

現況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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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土地使用 交通運輸

• 人均公園綠地與服務半徑檢討

• 教育設施服務與覆蓋性

• 醫療、社福設施布設合理性

• 老幼照護、托育等社會福利資源

• 生態廊道與藍綠帶連結系統

• 防災空間配置與氣候調適措施

• 人口與居住腹地檢討
（住宅區供需、居住密度）

• 混合使用的程度與功能多樣性

• 住宅可負擔性

• 道路系統完整性

• 大眾運輸服務

• 步行友善性

• 自行車路網連續性與安全性

• 停車空間檢討

• 為所有人提供安全、包容、可使用的
綠色空間。

• 減少災害受影響人數、減少都市對環
境有害影響（空氣品質、廢棄物）

• 為所有人提供安全、可負擔、可使用
及永續的交通運輸系統

• 確保所有人都可取得適當的、安全的，
及可負擔的住宅及基本服務。

聯
合
國
發
展
目
標

空
間
發
展
可
檢
討
面
向

本次通盤檢討朝向宜居城市檢討面向



103年計畫區

女 男

113年計畫區

女 男

四、本次通盤檢討朝向宜居城市檢討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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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2 
4,647 

6,620 
8,725 

10,230 
12,266 

14,236 
15,721 

18,210 

20,809 
22,938 

24,665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計畫區人口數

現況人口

• 103年

• 113年

4,647人

24,665人

進10年
平均成長率
＋18.58％

人口結構

103年

113年

4,647人

24,665人

進10年
平均成長率
＋18.58％

項目

臺中市 北屯區 本計畫區

人口數
(人)

比例
(%)

人口數
(人)

比例
(%)

人口數
(人)

比例
(%)

0-14歲 13.02 14.00 22.23 

15-64歲 70.40 70.90 70.94 

16.58 15.11 6.84 

18.50 19.74 31.33 

23.55 21.31 9.64 

項目
臺中市 本計畫區

人口數
(人)

比例
(%)

人口數
(人)

比例
(%)

0-14歲 372,571 13.02 5,959 22.23 

15-64歲 2,013,782 70.40 19,018 70.94 

65歲以上 474,248 16.58 1,833 6.84 

扶幼比 18.50 31.33 

扶老比 23.55 9.64 

計畫區0–14歲人口比例顯著高於臺中市及北屯區平均，顯
示計畫區內兒童與青少年人口比例偏高，人口結構呈現年輕
化趨勢。扶幼比亦高達31.33%，遠高於市區平均，代表家
庭與育齡人口集中，對教育、托育及相關社福設施具高度需
求。另一方面，計畫區內65歲以上人口僅占6.84%，扶老比
為9.64%，皆顯著低於臺中市及北屯區平均值，反映出該區
老年人口負擔較輕，長照設施需求相對較低，此現象可能與
區域內新興開發、年輕家庭移入等因素有關，但仍須預留未
來因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因應空間。

• 扶幼比 31.33％

高於臺中市平均18.5%

教育、托育等社福設施需求

• 扶老比 9.64％

低於臺中市平均23.55%

新開發區、年輕家庭移入

成長 5 倍

1 人口成長 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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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使用

平均土地發展率約 87.06％
※ 前次通檢刻正辦理區徵，全區未開闢

◼ 住宅區發展率

整體使用率

本計畫區屬臺中市新興發展地區，
區段徵收工程於民國101年完工，
開發完成迄今約10初餘年，土地
使用發展已趨成熟

◼ 宗專區發展率

◼ 風景區發展率

87.12％

100.00％

85.74％

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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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共設施 / 開闢情形

公設開闢率約 96.33％

土地取得率約 99.65％

整體開闢率

本計畫區屬臺中市新興發展地區，
區徵範圍內公共設施皆已開闢

土地使用分區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開闢面積

(公頃)
開闢率
（%）

機 關 用 地 1.27 0.00 0.00 

醫 療 衛 生 機 構 用 地 4.88 4.88 100.00 

文 中 小 用 地 3.20 3.20 100.00 

社 會 福 利 設 施 用 地 1.99 1.99 100.00

公 園 用 地 1.72 1.72 100.00 

兒 童 遊 樂 場 用 地 5.48 5.48 100.00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2.57 2.57 100.00 

體 育 場 用 地 7.50 4.48 59.72 

綠 地 用 地 1.77 1.77 100.00 

廣 場 用 地 0.09 0.09 100.00 

廣 場 兼 停 車 場 用 地 4.91 4.91 100.00 

市 場 用 地 0.40 0.00 0.00 

變 電 所 用 地 0.54 0.54 100.00 

污 水 處 理 場 用 地 0.70 0.70 100.00 

道 路 用 地 53.69 53.56 99.75 

排 水 道 用 地 40.68 40.68 100.00 

總 計 131.39 123.42 96.33

◼ 未開闢

◼ 開闢中

• 機204、機205

• (細)市1

• 文中小：廍子國中第一期校舍
• 社 福：廍子安居社會住宅
• 醫 療：臺中市老人復健綜合醫院

公共設施

機204尚未取得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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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都市計畫法」第45條規定：
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
用地不得低於計畫區總面積之10％。

• 本計畫區面積：216.03 ha

• 五項公設面積：33.91 ha > 21.60 ha

高於都市計畫法10%規定

• 人均綠地面積：9.69 m2 > 9 m2

高於WHO健康城市指標

依「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建議標準：
確保一座城市擁有每位市民9m2以上的綠地

公園綠地檢討

公共設施3 公共設施 / 公園綠地



文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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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19條：

國民中小學用地之劃設，應會同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依
據學齡人口數占總人口數之比例或出生率之人口發展
趨勢，推計計畫目標年學童人數。

• 學校用地需求  4.66 ha

目標年國小學齡人口
2,240人 × 13.8㎡＝3.09ha

目標年國中學齡人口 

 938人 × 16.7㎡＝1.57ha

本計畫區 文中小3（3.15ha）
相鄰計畫區 文中小7（4.26ha） 

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

• 學校用地供給  7.41 ha

文中小
3

文中小
7

新-文中2

新-文小3

文小88

教育設施檢討

公共設施3 公共設施 / 學校

國小每生所需用地面積為13.8平方公尺，且學校校
地面積不得少於2公頃；國中每生所需用地面積為
16.7平方公尺，且學校校地面積不得少於2.5公頃。

• 114機關協調會－教育局意見

廍子國中預計115學年度招生，班級規模
約為36班，目前學校尚可容納未來學齡
人口之需求，無增設學校用地之需求

廍子國小
非營利幼兒園

廍子國中
（興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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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運輸 / 道路系統 交通運輸

道路開闢率約 99.75％

整體開闢率

• 區徵範圍內道路皆已開闢

• 太順路及祥順路一段交叉口
西南側計畫道路未取得開闢

東西向

• 40M~57M環中東路

• 40M~50M太原路

南北向

快速道路

• 30M廍子路

• 30M祥順路

未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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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

停車場用地面積應依各都市計畫地區之社
會經濟發展、城鄉發展特性、交通運輸狀
況、大眾運輸建設、車輛持有率預測、該
地區建物停車空間供需情況、多元方式提
供停車空間及土地使用種類，檢討規劃之。

• 停車場用地需求 7.23 ha

計畫人口 × 小客車持有率 × 車位面積 × 20％

35,000人 413輛/千人 25㎡/輛 20％× × ×

• 停車場用地供給 4.91 ha < 7.23 ha

略低於都市計畫法規定

停車空間檢討

交通運輸4 交通運輸 / 停車空間

• 交通局函
114年9月3日中市交停規字第1140053208號

廣停1、廣停5潛在停車立體化需求



一、整體規劃構想

二、人本環境面向

三、宜居空間面向

四、都市計畫整併縫合面向

五、永續發展與都市防災面向

初步課題構想3



宜居生活×15分鐘城市加值

People-oriented

Livable

United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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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體規劃構想

• 規劃多功能混合使用區域

• 強化人本環境規劃及自行車路線

People-oriented

Livable

United

Sustainable

• 因應高齡化，健全各項軟硬體服務

• 輔導老舊建物更新及重建

• 優先開闢重要公設，提供複合多元機能

• 整併細部計畫，強化行政管理效率

• 整併主要計畫及個案變更之管制內容

• 串聯重要藍帶與開放綠地

• 因應車籠埔斷層導入都市防災管制

• 鼓勵興建綠建築及淨零碳建築
計畫區分區定位與機能構想示意圖



說明

◼ 屯區捷運環狀線刻正辦理可行性評估

• 規劃長度約16.14公里

• P02、P03站將於本計畫區設置，
場站所需腹地尚未納入都市計畫框架

2 以屯區捷運為契機，預先推動大眾運輸導向發展

對策

People-oriented

◼ 部分區域未有退縮空間規定

• 公共設施未有退縮空間及人行步道規定

• 缺乏自行車道建置

◼ 強化人本環境及自行車到建置相關規定

• 土管要點修訂退縮空間及自行車道系統規範

◼ 捷運場站腹地俟定線後啟動規劃

• 視屯區捷運計畫發展成熟、捷運路線定線後，
再於都市計畫中預留捷運相關的公設地。

23



說明

◼ 部分公共設施尚未取得開闢

• 機204、機205尚未依計畫開闢，未有指定用途機關

2 人口快速增長，如何強化公共設施服務量能

對策

◼ 閒置公有土地低度利用

• 建設局管有之太原段145、146、147、148地號等
4筆公有土地低度利用

◼ 公共設施保留地納入專案通檢辦理

• 機204用地屬公共設施保留地範疇，
以跨區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

◼ 閒置低度利用公有土地活化轉型

• 低度利用公有土地，建議檢討變更為適當公設

Liv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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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車空間低於實際發展需求

◼ 挹注停車空間量能

• 透過停車場立體化，挹注停車空間供給量能



說明

◼ 原大坑住宅區建物屋齡老舊

• 太順路及祥順路西南側住宅區建築多為民國65年
興建，建築屋齡將近50年

• 違建占用計畫道路，建築物與鄰棟間隔不足

3 部分建物屋齡老舊，得推動防災型/策略型都市更新

對策

◼ 周邊計畫道路皆未開闢，有都市防救災疑慮

◼ 配合政策檢討方向，輔導老舊建物更新或重建

• 都市更新條例#8，建議配合重大建設發展劃定策
略性更新地區

• 盤點超過40年之老舊社區，位於捷運500M範圍內，
為TOD重要發展軸帶

• 引導更新再開發機制

Liv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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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物窳陋且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隔不足，有妨害公共
安全之虞。
二、建築物因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建築物排列不良
或道路彎曲狹小，足以妨害公共交通或公共安全。
三、建築物未符合都市應有之機能。
四、建築物未能與重大建設配合。
五、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紀念價值，亟須辦理保存維護，
或其周邊建築物未能與之配合者。
六、居住環境惡劣，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治安。
七、經偵檢確定遭受放射性污染之建築物。
八、特種工業設施有妨害公共安全之虞。

• 現有巷道彎曲狹小，妨害公共交通與安全



4 都市計畫整併與縫合 United

整併前

◼ 計畫名稱及範圍整併

• 臺中市（大坑風景區）都市計畫
（臺灣省實施區段徵收五年計畫
-廍子地區）細部計畫

• 臺中市都市計畫（臺灣省實施區
段徵收五年計畫範圍-廍子地區）
細部計畫

• 未擬定細計區（醫9、醫10、機
204、原大坑風景區及住宅區）

整併後

◼ 臺中市都市計畫（廍子地區）
細部計畫

◼ 計畫面積 216.03 公頃 

計畫名稱及範圍整併

整併前

• 大坑廍子：95年 / 29,000人

• 臺中廍子：95年 / 1,767人

• 未擬定細計區：未規定

整併後

◼ 配合國土計畫及都市長程一
致性調整為125年

◼ 計畫人口 35,000人

計畫年期及計畫人口 計畫圖面與實質計畫整併

整併前

• 計畫圖座標系統、比例尺未統一

• 地形圖老舊未更新

• 公共設施編號與管制內容未統一

整併後

◼ 計畫圖 TWD 97， 1/1000

◼ 計畫圖地形圖更新

◼ 實質計畫依原規劃意旨整併

✓ 參考國土分派、主計人口，以及整併
後細計區之現況人口、容積樓板、居
住水準等

✓ 重新檢討訂定整併後目標年計畫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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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車籠埔斷層帶未有相因應都市防災計畫 Sustainable

說明

◼ 部分公共設施尚未取得開闢

• 依據本市地震斷層帶區域之禁限建
相關規定，車籠埔斷層帶沿線兩側
各15公尺公有土地者不得核准興建

• 車籠埔斷層經過本計畫區之土地皆
為公有土地，其中僅「公153」公
園用地屬可建築公共設施腹地

對策

◼ 針對斷層帶公有土地訂定禁限建
相關規定

車籠埔斷層帶沿線兩側各15公尺經
過範圍內之公有土地，不得核准興
建。但為軍事、緊急災害或交通需
要，並經本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27
相鄰大坑特定區亦訂定相關規定



6 土管因應全市性原則及宜居願景檢討 Sustainable

說明

◼ 臺中市土管專案通檢刻正辦理中

• 同時辦理臺中市92處細部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修訂

• 簡化各細部計畫土管要點條文內容

對策

◼ 配合臺中市土管專案通檢修訂整體性原則

28

◼ 缺乏大眾運輸導向與人本環境之規範

• 現行退縮規定指定住宅區留設4公尺
人行道，部分地區則未有退縮規定

◼ 強化TOD導向及人本環境相關規定

• 推動人本交通導向的都市計畫，
強化供公眾通行使用相關規範

強化都市宜居性

• 訂定「臺中市通案性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事項表」

連結全市土管
通案性規定



一、意見表達時機

二、意見表達方式

意見表達4



公開展覽說明會

通盤檢討書圖草案製作
及召開研商會議

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資料蒐集分析與規劃
意見表達

納入整體規劃考量

人民團體意見
蒐集研析

細部計畫發布實施

114.12.2 起30天
公告徵求意見

114.12.9公告徵求意見座談會
民眾可於規劃期間提出意見，
相關意見將納入通盤檢討規
劃草案研析

後續通盤檢討書圖草案公開
展覽階段將再舉行說明會，
民眾可再針對草案內容提出
意見

◼公告徵求意見階段

◼公開展覽草案階段

1

2

意見表達時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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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電詢或親洽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

◼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案如有意見，
得於公告期間 （114年12月2日起30日）內
以書面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
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資料一式
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俾供規劃之
參考。

◼ 陳情意見表可向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
索取，亦可由您自行影印書寫。

2 意見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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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結 束 敬 請 指 教

Taichung, The Sustainable and Livabl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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